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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四分組第三次會議 

議題 4-2-2「強化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，建立多元化爭議解決管道， 

以疏減訟源，提升司法品質」 

法務部補充資料 

106.3.24 

一、 替代機制與法院的關係與比較 

（一） 疏減訟源，與訴訟審判制度協調互補 

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、社會生活的複雜化及民眾對於自身權

益保護的日益重視，紛爭事件大量進入司法機關，惟司法機

關整體規模卻未能等比例增加，在紛爭事件激增、司法資源

有限之情況下，僅憑訴訟審判制度顯然已無法負荷現代社會

爭端解決之需求，因此如何推展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已成為

當前重要課題。利用替代機制不但可疏減訟源、減少司法負

擔，亦可節省當事人的勞力、時間及費用，訴訟審判制度退

於其後備位，亦即司法機關僅在當事人無法循替代機制解決

爭端時才介入紛爭，故替代機制與訴訟審判制度兩者實為相

互協調及互補之關係。 

（二） 尊重當事人程序選擇權，自主解決紛爭 

按司法院釋字第 591號解釋理由書指出：「民事紛爭事件之類

型，因社會經濟活動之變遷趨於多樣化。為期定分止爭，國

家除設立訴訟制度外，尚有諸如仲裁、調解、和解及調處等

非訴訟機制。現代法治國家，基於國民主權原理及憲法對人

民基本權利之保障，人民既為私法上之權利主體，於訴訟或

其他程序亦居於主體地位，故在無礙公益之一定範圍內，當

事人應享有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，俾其得以衡量各種紛

爭事件所涉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，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

法定之非訴訟程序處理爭議。」故當事人考量其程序利益及

實體利益後，若希望選擇適當的訴訟替代機制解決紛爭，在

未違反公共利益之前提下，實應盡量尊重當事人之程序選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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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。 

（三） 勸諭當事人相互讓步，促進社會和諧風氣 

鄉鎮市調解制度係由地方政府為排解民眾紛爭、促進社會和

諧所發展出來的特殊制度，鑑於我國地方民情向來重視敦親

睦鄰的人情世故，在民眾發生紛爭時，由信望素孚的地方人

士擔任調解委員，透過其社會聲望與調解技巧，採用和諧、

理性、多樣的調解方式，勸諭當事人相互讓步以解決爭端，

除可避免訟累、減輕司法機關負擔外，藉由妥善圓融的處理

紛爭，有助於促進地方民眾之團結和諧，達到安定地方之目

的。 

二、其機制運作替代訴訟的現況與效益；現行鄉鎮市調解之現況效益，

及鄉鎮市調解委員之選任？資格？訓練？退場機制？申訴管道？

申訴案件處理？ 

（一） 鄉鎮市調解之現況效益： 

【請參閱本部書面報告第 4 頁至第 5 頁「二、調解成立件數

統計」】 

（二） 鄉鎮市調解委員之選任及資格： 

1. 選任： 

（1） 由鄉、鎮、市長遴選鄉、鎮、市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

識及信望素孚之公正人士，提出加倍人數後，並將其姓名、

學歷及經歷等資料，分別函請管轄地方法院或其分院及地

方法院或其分院檢察署共同審查，遴選符合資格之規定名

額，報縣政府備查後聘任之，任期 4年。連任續聘時亦同。 

（2） 區調解委員會委員之聘任、連任或解聘，應由區長報請市

政府同意後為之。 

2. 資格： 

（1） 積極資格：鄉、鎮、市內具有法律或其他專業知識及信望

素孚之公正人士。 

（2） 消極資格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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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曾犯貪污罪，經判刑確定。 

② 曾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，經提起公訴。 

③ 曾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確定。

但過失犯罪或受緩刑宣告或易科罰金者，不在此限。 

④ 曾受保安處分或感訓處分之裁判確定。 

⑤ 受破產宣告，尚未復權。 

⑥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

（3） 身分限制：鄉、鎮、市、區長及民意代表均不得兼任調解

委員。 

（三） 鄉鎮市調解委員之訓練： 

【請參閱本部書面報告第 8 頁至第 9 頁「五、本部現行教育

訓練措施」】 

（四） 鄉鎮市調解委員之退場機制： 

調解委員如有前述消極資格所列情形之一，或經通知而不出

席調解全年達總次數三分之一以上者，應予解聘。調解委員

之解聘，應送縣政府、地方法院或其分院、地方法院或其分

院檢察署備查，並函知當地警察機關。 

（五） 申訴管道及申訴案件處理： 

由於鄉鎮市調解屬地方自治事項（地方制度法第 18 條至第

20 條參照），倘民眾不滿意調解委員之態度或有其他反應意

見，因屬事實認定且涉及地方政府對調解行政之監督，故由

該調解委員所屬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處理。 

三、提高替代訴訟效益的具體改革建議 

【請參閱本部書面報告第 9 頁至第 15 頁「參、可能改革方向」

及「肆、可能改革方案」】 


